


[bookmark: _Hlk39782269]花蓮縣私立OO幼兒園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契約書範本
花蓮縣私立○○幼兒園 (以下簡稱甲方)為與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乙方)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以下簡稱教保服務)，成為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經雙方議定本契約書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履行期間：113年8月1日起至116年7月31日止。
第二條　甲方於契約履行期間，應遵行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4點至第9點之下列規定：
一、合作費用上限。
二、園長(中心主任)、教師及教保員每月基本薪資。
三、幼兒園基礎評鑑或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訪視、輔導。
四、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遊戲場設施安全檢查與土地及建築物使用權利。
五、教保服務人員與幼兒之師生比例及教保服務品質之資訊揭露。
六、行政管理。
甲乙雙方另有下列約定事項者，請填列(無則免填)：
一、契約履行期間，每生每月收費不超過下列數額。
(一)2歲幼兒：新臺幣      元。
(二)   歲至   歲幼兒：新臺幣      元。
二、契約履行期間，約定招收人數以   人為限。
三、3歲至入國小前班級內教保服務人員與幼生之師生比例，以113年3月師生數據為基準，尚未達成師生比1：12者，於114至115學年度分年調整班級幼生數及可招收名額，至115學年度全面達成班級內每位教保服務人員至多照顧12名3至5歲幼生，每班人數不超過24名。
(一)各班級分年幼生數。(如後附)
(二)114學年度可招收名額：   人，115學年度可招收名額：   人。
第三條　甲方於契約履行期間辦理招生，應遵行前項師生比及本要點第12點規定。
第四條　甲方於契約履行期間向幼兒父母或監護人收取費用，應遵行本要點第13點規定。(接續下頁)

第五條　乙方於契約履行期間撥付甲方之費用，應依本要點第14點規定辦理。
第六條　甲乙雙方於契約履行期間終止或解除契約時，應依本要點第18點至第20點規定辦理。
第七條　甲方經乙方通知解除契約時，如有不服，應於收受乙方通知之日起30日內，檢具相關事證，以書面向乙方提出異議；異議以1次為限。
乙方應於收到甲方書面異議之日起30日內，重新確認解除契約事由；認其異議有理由者，應通知甲方，並為適當處置。
第八條　甲乙雙方擬於契約履行期間屆滿續約者，應依本要點第21點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契約書1式2份由甲乙雙方簽名蓋章，各執1份為憑；其他未盡事宜，得由甲乙雙方協商增列。
第十條　甲乙雙方對本契約之履行、終止或解除契約有爭執時，應以協商方式處理；訴訟時，約定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　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行政程序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甲  方：                                  (簽名蓋章)
代表人： 
住  址： 

乙  方： 花蓮縣政府                        (簽名蓋章)
代表人： 徐榛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花蓮縣私立oo幼兒園教保服務機構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契約書(接續下頁)
(接續下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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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表格列數不足請自行增列
園長：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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